
港青天津實習計劃 2024報名表格 
（一）個人基本資料 (請於適當位置加 ✓ 號) 

中文姓名（與身份證相同) 

 

英文姓名（與身份證相同)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回鄉證有效日期 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流動電話 

住宅電話 

 

電郵 

住址 

 

緊急聯絡人姓名                             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日)                    (夜) 

緊急聯絡人住址(如非與參加者同住) 

 

現時狀況    求學    就業:機構_____________ 

 

有否前往內地經驗? 有， 城市:________     否 

 

普通話能力   優     良   普通 中文書寫能力   優     良   普通 

2024年有否參加青年發展委員會資助計劃下的任何內地實習計劃並獲取錄?     有        否 

 

學歷    高中____年 副學士____年  大學____年 碩士____年  博士____年   

高中畢業 副學士畢業 大學畢業 碩士畢業 博士畢業  其他:_________ 

最高學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畢業年份___________ 

 

意向離港日期:  1/6     8/6     15/6    其他:___ 意向回港日期:   6月底   7月中   7月底   

 

（二）選擇實習崗位（可根據意願優先次序填上 1、2、3） 

口活動策劃 口宣傳 口檔案管理 口新媒體編輯 口人事  口物管  口財務  口國際結算 

口金融發展 口醫護 口教學(小學) 口教學(中學) 口教學(特殊) 口銷售 口營運 口展覧策劃 

口行政 口社工 口客戶服務 口電商營運 口會計 口法務 口文物鑒定 口藝術文化-幕後 

口 創科 口軟件 口電子工程 口其他（請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須知 

1. 參加者須為 18至 30歲(以出發前往內地當日計算)及(1)香港永久性居民或(2)現在香港就讀全日制課程的香港居民。 

2. 所有報名之申請人均須參加面試。三月初通知面試，三月中進行面試。 

3. 主辦機構將參照獲選申請人之興趣和學歷編配合適的實習崗位。 

4. 主辦機構將於四月初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入選者，及附上其他詳細資料。 

5. 是次實習活動獲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青年及民政事務局青年和發展委員會資助。成功被取錄並最少實習三星期
的參加者，在實習期內之住宿、中港往返交通、早午晚餐、保險、培訓、當地活動、行政、當地交通等費用，均由計劃支付。唯
學員須自行負責私人活動時之交通費用。實習期內的早午晚餐及獲資助的當地交通費用須出示有效發票證明，且有最高限額。 

6. 被取錄的參加者需繳交港幣$3,000實習按金，參加者須履行以下之要求，方可取回全數按金： 

6.1 活動出席率必須達最少 9成，包括實習出發前及後及實習期內主辦機構提供的活動(即非工作日團體活動)。 

6.2 於實習機構工作之出席率必須達 9成或以上。 

6.3 於指定日期前遞交兩份報告(實習期內及完成實習)及實習單位指定的文件。 

7. 一經錄取及繳費，所有實習按金將不獲發還。 

8. 實習期間內，主辦機構將安排職員及/或委托內地單位與參加者保持聯絡及協助處理涉及實習及/或個人問題；參加者須與工作人
員合作，於實習期間保持密切聯繫。 

9.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本實習計劃日程及安排細節的最後權利，並如有任何爭議，保留最終決議權。 

 

聲明 

本聲明是由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香港天津工商專業婦女委員會及蔡冠深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而作出。本聲明旨在通知閣下我們收集閣下個人資料的原因、將如何使用該等
資料及個人資料將轉交何人。我們向閣下收集個人資料，以便向閣下提供我們的服務。閣下沒有義務向我們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
但如閣下不提供個人資料，我們將無法向閣下提供活動部份訊息及服務。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將用於對身份進行識別、配對或記
錄，以便維持我們與秘書處、推薦機構、承辦機構、實習單位及閣下的聯繫。有關的資料可能會用於秘書處供政府使用、預訂或
購買有關是此活動的車票、酒店及保險。有關的資料亦會用於統計及分析用途。有關的資料將有機會轉交給遴選委員會成員、秘
書處、推薦機構、承辦機構、實習單位、旅行社或保險公司，以作一切有關是此活動的安排。在一般情況下，未獲取錄申請人的
資料將於招聘程序完成後 24個月內全部銷毀 。 

 

本人同意以上聲明並已詳閱此計劃之申請須知，同意遵守有關的細則，並確認本人所提供之資料全部屬實。本人明白香港粵港澳
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天津工商專業婦女委員及蔡冠深教育基金會會將利用電子訊息公佈計劃須知事項及聯絡本人，故此本人承諾
經常留意查閱。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